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增加公司 2018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 

独立意见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司太立”）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5日召开，会议审议了《关于增加公司2018年度银

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公司在基于现有的银行授信额度上拟增加不超过10亿

元（人民币）的银行授信额度（其中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8亿元，

上海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不超过2亿元）。基于上述情况，公司董事会提议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代表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业务。我们

作为司太立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和事前认可，基于自身的独立判

断，现就该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该议案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目前的经

营发展情况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现有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和新业务的快速实

施，公司已制订了严格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风险，我们同意该议案。




